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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抗诉也应适用谦抑性原则

[ 作者 ] 左军 

[ 单位 ]  

[ 摘要 ] 谦抑性原则，又称必要性原则、节制性原则，最初是刑法学中的一项原则，指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可以代

替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予以刑事制裁。该原则之后为宪法学、行政法学等

公法部门所接受采用，逐渐演进为一项公法原则。其核心理念在于强调以最小的公权力行使成本来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益，也就是使权利义

务得以最有效的恢复和实现，使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发展的纠正成本降到最低。 

[ 关键词 ] 民事抗诉;谦抑性原则;刑法学

       谦抑性原则，又称必要性原则、节制性原则，最初是刑法学中的一项原则，指立法机关只有在该规范确属必不可少、没有可以代替

刑罚的其他适当方法存在的条件下，才能将某种违反法秩序的行为设定成犯罪行为，予以刑事制裁。该原则之后为宪法学、行政法学等公

法部门所接受采用，逐渐演进为一项公法原则。其核心理念在于强调以最小的公权力行使成本来实现最大的社会效益，也就是使权利义务

得以最有效的恢复和实现，使社会秩序的维护和发展的纠正成本降到最低。我国的民事抗诉权作为一种公权力，毫无疑问应当适用谦抑性

原则。根据该原则的内容，民事抗诉适用谦抑性原则无外乎有以下两个层面的含义：一、严格限制民事抗诉权的使用根据现行民事诉讼法

第一百八十五条的规定，检察机关行使民事抗诉权的条件过于宽泛。民事抗诉的司法实践早已确证，民事诉讼法对民事抗诉权行使的宽泛

规定形成诸多流弊。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违反诉讼经济原则。实践中，检察机关对于申诉案件不考虑诉讼标的物的经济价值和抗诉成

本，一味强调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忽视甚至无视对抗诉成本的控制，无谓地耗费公帑，不必要地加大了抗诉成本，浪费了大量本已稀缺

的司法资源，徒然增加了纳税人的负担。二是将有错必纠原则绝对化。有限纠错是现代司法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盲目地认为检察机关行

使民事抗诉权必须有错必纠，是对现代司法理念的误读和曲解。这不仅增加了当事人的诉累，而且使本已稳定的法律关系重新处于变动状

态，从一定程度上妨碍了社会生活的正常开展，不利于社会的和谐稳定。三是过于突出监督的作用，有损法治社会理念。域外的司法经验

证明，只讲监督、不谈制约的司法体系是不科学、非理性的。虽然检察机关行使民事抗诉权是履行其监督职能的当有之义，但过分强调监

督，过多行使抗诉权，必然会使法院的公信力和权威性受到损害，法官形象受到贬损。诚然，法治社会需要对审判进行监督，但审判的权

威更需要得到维护。试想，如果作为社会正义最后一道防线的审判权威被抗诉搞得荡然无存，那么民事抗诉权的行使也是得不偿失。审判

权威终归是法治社会的重要基石，需要包括检察机关在内的公权力机关一同维护。综合考量民事抗诉权的行使后果，严格限定民事抗诉权

的行使势在必行。民事抗诉权的行使应被限定在以下几类案件：危害公共利益的；存在法官贪渎可能的；诉讼标的物金额超过一定数额

的。二、以其他方式替代民事抗诉民事抗诉适用谦抑性原则必然要构建起相应的替代解决方案。笔者认为以下两个途径可供选择：一是检

察建议。检察建议是近年来检察机关日益广泛使用的监督方式。同级检察机关就同级法院生效的民事裁判进行监督可适用检察建议。检察

建议的优点在于：由于实现了同级监督，不仅减轻上级检察院和上级法院的压力，简化监督程序和再审程序，更重要的是克服了抗诉的弊

端，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节约了司法资源，有助于维护审判权威。其具有监督成本低、效率高的优势，是替代民事抗诉的第一选择。因

此，建议在未来修改民事诉讼法时，增加检察建议作为检察机关实施法律监督的手段。在立法未到位的情况下，最高人民检察院和最高人

民法院可以先行制定关于民事检察适用检察建议的司法解释。二是检察调解。检察调解类似于执行和解，不同之处在于，它是当事人向检

察机关申诉，在检察机关主持下当事人达成的调解。检察机关对于当事人进行调解不仅符合民事诉讼中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基本原则，也符

合定纷止争的司法和谐要求。然而，检察调解一直处于无法可依的尴尬境地。虽然检察调解与检察建议相比适用范围较窄，但作为民事抗

诉的替代方式，它的存在有一定的必要性和合理性。因此，建议在民事诉讼相关立法中予以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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